












三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

 

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: 

略。 

44.E101011綜合營造業 

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: 

略。 

新 增 營

業項目。 

第二之一條  

本公司為業務上需要得依法令及相關規

定，對外提供保證。 

無 因 業 務

需 求 新

增條文。 

第二十五條 

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，應提撥不低於 1%

為員工酬勞，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

金分派發放，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

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，其條件由董事會

訂定之。 

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，由董事會決

議提撥不高於 4％為董事酬勞，僅得以現

金為之。 

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

報告。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，應預先保

留彌補數額。 

第二十五條 

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，應提撥不低於

1%為員工酬勞，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

或現金分派發放，其發放對象包含符

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，其條件

由董事會訂定之。 

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，由董事會

決議提撥不高於 1％為董事酬勞，僅

得以現金為之。 

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

東會報告。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，

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。 

因 業 務

需 求 新

增條文。 

第二十九條 

略。 

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

十七日。 

第二十九條 

略。 

 

增 加 條

次 

 
 


